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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政办〔２０２１〕１９号

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新洲区

实行告知承诺的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

清单 （第一批）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为方便群众和企业办事、优化营商环境、提高政府服务能力，

根据《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全面推行证明事项

告知承诺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鄂政办发〔２０２１〕８号）、《市人

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

知承诺制工作规程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武政〔２０２１〕８号）有关要求，

经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新洲区实行告知承诺的证明事项和涉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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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许可事项清单（第一批）予以公布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２０２１年７月３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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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。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、检察院。

　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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